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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 
 

 

謹此提述大悅城地產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刊發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有關收購上海林

耀投資有限公司50%股權而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露交易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

外，本公告所用的用詞與該公告所定義具相同意義。 

 

董事會謹此澄清在該公告英文版內第二頁的「收購事項」一節下的段落有一項打字排印上的錯誤。

最後一句「Shanghai Linyao Investment will become an indirect wholly-owned subsidiary of the 

Company (上海林耀投資亦將成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)」應改為「Shanghai Linyao 

Investment will become an indirect non wholly-owned subsidiary of the Company (上海林耀投資亦將

成為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)」，然而該公告的中文版則為正確。收購事項完成後，上海林

耀投資其餘50%股權將仍由賣方持有。 

 

此外，在該公告內第二頁的「代價及支付條款」一節下的段落有一項打字排印上的錯誤。字眼「評

估」應改為「估值」。 

 

除以上披露外，該公告其他資料維持不變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大悅城地產有限公司 

主席 

周政 

 

 

中國，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 

 

在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周政先生及韓石先生；非執行董事史焯煒先生、馬建平先生、馬
王軍先生和姜華女士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漢銓先生金紫荊星章，太平紳士、林建明先生和胡國祥先生榮譽勳章。 


